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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灌南县学院路、淮河路完善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们报来的《关于灌南县学院路、淮河路完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了进一步改善城镇道路基础设施条件，同意灌南县学院路、淮河路完善工程。

项目编码：2403-320724-89-01-702960。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学院路、淮河路。

三、主要建设内容：学院路完善工程新增占地面积为22536平方米，位于新安镇镇中社区、袁闸村。按照学院路30m标准进行维修扩建，道路完善工程线路总长1034米。同时对安全标志、标线、路牌等进行完善。

淮河路完善工程新增占地面积17720平方米,位于新安镇镇西社区、镇中社区。按照淮河路30m标准进行维修扩建，道路完善工程线路总长1239米。同时对安全标志、标线、路牌等进行完善。

四、项目总投资为2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五、请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2018年第16号令）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六、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督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七、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

八、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12个月，自发布之日起计算。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办理下一步初步设计审批手续需要延长有效期的，请项目单位在批复有效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批复文件有效期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

灌南县数据局

                                 2024年11月8日

附件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单位：灌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名称：灌南县学院路、淮河路完善工程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    测
	√
	
	
	√
	√
	
	

	设    计
	√
	
	
	√
	√
	
	

	建筑工程
	√
	
	
	√
	√
	
	

	安装工程
	√
	
	
	√
	√
	
	

	监    理
	√
	
	
	√
	√
	
	

	重要材料
	/
	
	
	/
	/
	
	

	其    他
	/
	
	
	/
	/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核准。                                                                   灌南县数据局

                                            2024年11月8日


注：表中其他主要为规划咨询、项目咨询、评估咨询等。以上咨询服务合同价未达到必须进行招投标规模标准的规定，因此可以不进行招投标。
（此页无正文）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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